
人文社會學系年度金筆獎：書寫暨創作比賽辦法 

108年 3月 5日系務會議修訂 

壹、主旨 

為鼓勵本系所學生進行優質的報告寫作及創作，將於每學年遴選出優秀的作品，

公告作品與姓名，並給予獎金，以資表揚。 

 

貳、辦法 

一、凡本系所學生均可以個人或團隊的形式，繳交學期報告或創作參加競賽，每

人限投 2件作品。 

二、比賽分為學術論文組與文藝創作組兩組: 

1. 學術論文組:以文字形式的學期報告，本組並細分碩士班、高年級(大學

三四年級)、低年級(大學一二年級)三組。 

2. 文藝創作組:文字、影像、設計等創作。 

三、各組將錄取一至數名不等，由系所組成的評審委員依照報告或創作評審，分

為特優、優兩級，  

給予獎金 5,000元與 3,000元。並由系所公開表揚。 

四、評審委員由系務會議推舉產生。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原則上每組各推選 2

名評審委員。 

 

參、報名辦法 

一、本辦法於每年 10月底公告，次年 3月 1日為截止收件日期。 

二、請同學填寫報名表後，連同電子檔寄至系辦助理信箱，無電子檔者請繳交實

品。 

三、除學生自行報名外，擔任本系課程之教師，也可推薦學生作品。 


